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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籤結果： 

新北市政府高灘地工程管理處  

108 年度大臺北都會公園樂活農園申請表 

報名日期： 107 年  9  月     日  時間             收件序號：               民 

申請人姓名 (簽章) 性別  □男 □女 

請浮貼 

2 吋近照 

身份證字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聯 絡 電 話 (家)：              (手機)： 

戶 籍 住 址  

通 訊 地 址 
□同戶籍住址  □如下：(另外填寫通訊住址者，農園相關通訊均以通訊住址為準) 

 

電 子 信 箱 
 

                                                                
是否同意本處以電子郵件方式連繫或通知農園相關事宜？    □同意   □不同意 

緊急聯絡人 姓名  關係  電話  

樂活農園耕種同意書 

1. 請詳閱簡章內容，以確保自我權利。 

2. 本農園僅限新北市市民申請，以戶為單位(同戶籍或同聯絡處均視為同一戶)。 

3. 申請人基本資料，本處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本人已詳

細閱讀，並同意遵守上述相關事項。 

簽名處：            

資料審查：(以下由主辦單位填寫)         審查人員： 

申請人 姓名、身分證等資料初審 是否與申請表內容相符 

□ 是        □ 否，退件 

申請人是否年滿 18 歲且設籍本市         □ 是      □ 否，退件 

戶號、通訊住址覆核是否無重複申請情形  □ 是      □ 否，退件 

 
樂活農園登記收件收執聯       收件人員：    

收件序號：              申請人姓名：               

※申請者完成報名手續後，如報名人數超過正取名額將辦理抽籤，並訂於 107年 9月 14日上午 10時

於本處 2樓陽光會議室辦理；抽中名單 2周內公告於本處官方網站。 

※抽中民眾經本處正式通知後依期限至本處營運企劃科簽約及繳交土地租金及保證金，逾期未完成簽

約者視同放棄，由本處依序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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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蒐集聲明暨同意書 

新北市政府高灘地工程管理處(以下簡稱本處)為辦理大臺北都會公園樂活農園申請作業所需蒐集、

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向您告知下列事項，請詳閱： 

一、蒐集之目的：辦理樂活農園優先登記戶登記申請資料核對、園區管理業務之需要。 

二、蒐集之個人資料包含: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電話號碼、行動電話、通訊及戶籍地址、電子郵

遞地址、出生年月日、車籍資料、緊急聯絡人、同戶籍成員資料及符合蒐集目的之各項個人資料等。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 

1.未取得任何資格者至申請作業抽籤日次日結束。 

2.取得備取資格者至 110 年 3 月 31 日止，如有遞補為正取者至雙方契約終止日止。 

3.取得正取資格者至雙方契約終止日止。 

（二）地區：本國。 

（三）對象：本處及與本處有業務往來之公務機關及或委任樂活農園相關業務之非公務機關。 

（四）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四、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以下權利：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五）請求刪除。 

惟依相關法令規定、契約約定或本處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得不依您請求為之。 

五、個人資料之提供： 

（一）您若拒絕提供個人資料，本處將無法提供相關服務，亦可能無法維護您的權益。 

（二）請依各項服務需求提供您正確、最新及完整的個人資料，若您的個人資料有任何異動，請主

動向本處業管單位申請更正。 

（三）若您提供錯誤、過時、不完整或具誤導性的資料，而損及您的相關權益，本處將不負

相關賠償責任。 

六、本處聯絡方式:總機 (02) 8969-9596 轉分機 217 李小姐 

本人瞭解上述告知事項，並同意貴處在符合上述告知事項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所提供之

各項個人資料。 

     立同意書人:                             (親簽/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